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6月26日
府行救字第1060130910號                

訴願人：沈００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００街００號
訴願人：沈００        地址：同上

訴願人：沈００        地址：同上

代理人：劉００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００街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房屋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竹山分局106年3月21日投稅竹字第1061100835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一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於81年取得坐落南投縣竹山鎮林圮街一巷16之5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105年5月13日申請騎樓部分減免房屋稅，經原處分機關105年5月13日投稅竹字第1051103397號函核准在案。訴願人復於106年2月17日就騎樓部分申請退還81年至104年房屋稅，原處分機關依房屋稅條例第7條、南投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8條規定，認房屋有減免事實發生，應於30日申報供勘查認定，且以申報事實發生之日當月份適用變更後稅率，本案與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要件不符，遂以106年3月21日投稅竹字第1061100835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房屋稅條例第7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30日內檢附有關文件，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第15條第3項規定：「依第1項第1款至第8款、第10款、第11款及第2項規定減免房屋稅者，應由納稅義務人於減免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申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逾期申報者，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南投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8條規定：「房屋變更使用，應自申報事實發生之日當月份起適用變更後稅率。」財政部88年7月12日台財稅第88192671號函略以：「說明二：查騎樓房屋稅之徵免，係以是否供公共使用為要件，前經本部財稅資料中心80年10月7日資二字第80701088號函送『80年度房屋稅開徵作業檢討會』會議紀錄決定在案。本案房屋之騎樓供設攤營業使用部分，既非供公共使用，自不得免徵房屋稅。」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
2、 本件訴願意旨：訴願人主張本府建設局(80)投縣建管(使)字第1859-1號(A5)使用執照誤繕，經本府105年12月28日府建管字第1050267429號函准予更正一樓用途為私設騎樓及店鋪。系爭房屋自81年購入至今騎樓部分未曾變更使用，也無設攤營業，更無封閉供營業使用，故於105年5月份提出騎樓減免並核准，然使用執照登載錯誤並非本人造成，申請按稅捐稽徵法第28條退還81年至104年騎樓溢繳之房屋稅等語，資為爭議。

3、 查本案系爭房屋領有（80）投縣建管（使）字第1859-1號使用執照，其第1層用途僅記載為店鋪，乃因其非屬應設置法定騎樓之建築物，所謂法定騎樓係屬凡經指定在道路兩旁留設之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其騎樓寬度與構造並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4條規定留設者，且屬供公眾通行之人行道；而私設騎樓係屬起造人申請建築時自行留設類屬騎樓之構造，日後得予以圍閉或置放物品等，並非供公眾通行。依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4條規定，面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其騎樓設置標準在商業區及市場用地面臨7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一律設置騎樓，而系爭房屋因建築基地面臨之道路非計畫道路且未達7公尺，故其所設置騎樓非屬前開規定之法定騎樓，而為私設騎樓。訴願人於105年12月21日向本府提出第1層用途更正為私設騎樓及店鋪，經本府調閱原使用執照檔案平面圖，確有私設騎樓之構造，雖以105年12月28日府建管字第1050267429號函准予更正為私設騎樓及店鋪，然該建築物之用途係起造人申請建築執照時，依其需用登載用途，倘符合土地容許使用及建築相關法令者，即予核准，是原使用執照用途並無錯誤，該函文僅係因訴願人擬作為課稅之依據提出申請而准予登載，非屬因錯誤記載之更正，合先敘明。

4、 依財政部88年7月12日台財稅第88192671號函釋意旨，騎樓房屋稅之徵免，係以是否供公共使用為要件，本案系爭房屋騎樓部分倘無設攤營業，無封閉供營業使用，訴願人即應於取得當時按房屋稅條例第7條、第15條第3項規定提出減免之申請，課徵機關派員勘查若符合減免要件即得自申報日當月份起適用減免，惟訴願人遲至105年5月間始提出申請，此業經原處分機關勘查認定使用現況符合減免要件而准予自申報日當月減免在案，由此可知得否減免係以實際調查認定房屋騎樓是否供公共使用，非以使用執照是否記載用途為私設騎樓為要件。訴願人於106年2月17日持本府105年12月28日府建管字第1050267429號函申請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就騎樓部分退還81年至104年房屋稅，惟查該使用執照之用途更正記載本非機關錯誤之更正，亦與本件是否符合減免要件無涉，訴願人未依法申報減免事由供原處分機關勘查認定，原處分機關依法核課房屋稅，非屬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原處分機關106年3月21日投稅竹字第1061100835號函否准所請，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洵屬有據，應予維持。

5、 至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自81年購入至今騎樓部分未曾變更使用，也無設攤營業，更無封閉供營業使用，使用執照登載錯誤並非本人造成，應按稅捐稽徵法第28條退稅云云。惟按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因租稅稽徵程序，稅捐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而進行，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難，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因而課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義務。」另就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之修正理由略以：「房屋稅減免涉及事實之認定，如有減免事實發生，宜及時申報，俾主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認定，以免遷延時日，認定困難，爰修正第3項，明定私有房屋合於減免規定者之申請程序，俾徵納雙方遵循。」系爭房屋騎樓之使用情形此課稅事實，訴願人最為知悉，訴願人自應依前揭房屋稅條例第7條、第15條第3項規定，於房屋建造完成日或減免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向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俾使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調查並正確核課稅捐，惟系爭房屋自81年使用至105年訴願人申請減免為止之期間，其使用情形，既未經訴願人依限申報，原處分機關自無法追溯查明其使用情形，且多年來訴願人亦未就系爭房屋騎樓部分房屋稅之核課表示異議，是訴願人前開主張，核無足採，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所請，並無違誤。
6、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6月26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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